
校内岗位异动工作流程

1.申请人填写《吉首大学校内工作岗位异动审批表》。

2.现工作单位.主管部门及分管校领导签署意见。

3.拟调入单位.主管部门及分管校领导签署意见。

4.相关职能部门签署意见（党员或科级干部须组织部签署意见）

5.申请人将《吉首大学校内岗位异动审批表》报人事科办理审批手

续

6.申请人凭人事科发出的《校内调动通知单》到现单位和拟调入单

位办理相关手续

注：申请人员从非教学科研岗位异动到教学科研岗位，须通过由拟调入单位组织的试教和综合能

力考核。


